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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北京金网安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金网安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西安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包头稀土产品交易

所有限公司、国能互通内蒙古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南方小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临沂国际商品交易中心

有限公司、牡丹国际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恩施硒资源国际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武汉陆羽国际茶业交

易中心有限公司、江西省联交运登记结算中心有限公司、大连商品交易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商业科技质

量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关键、肖燕林、刘晓东、唐泽宇、朱莉、吕智慧、范伟、林俊雄、陈巩、韩凯

萍、薛计涛、祁永星、陈秀昆、许宗琦、谢永军、包银锋、宋宪余、王元浩、付元虎、胡礼杰、向桂君、

饶顺、万俊辉、刘祖国、黄莉、王刚、毕晓峰、刘景红、王立荣、王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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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大宗商品电子交易中，对交易用户进行准入资格评价，严把市场准入关，是保障市场健康发展的

重要环节。随着网络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有关准入资格智能查验的相关技术研究和应用得到较快发展，

这一技术的应用将解决交易用户主体查验难、查验信息不全面、不对称等问题，为交易平台实现交易用

户准入资格的智能评价提供了前提条件。 

借助智能查验技术对交易用户的准入资格进行评价，需要构建准入资格评价体系，建立准入资格评

估模型，对交易主体的关键属性和指标进行量化和分析，以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全面评价。 

本文件针对借助智能查验技术、利用电子评价系统对交易平台交易用户的准入资格进行评价问题，

在评价指标、评分标准、评价方式与方法、评价结果等方面进行了规范，旨在帮助交易平台实现对交易

用户准入资格的全面、可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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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宗商品电子交易 交易用户准入资格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在交易用户准入资格的评价指标、评分标准、评价方式与方法、评价结果等方面规定了相关

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利用电子评价系统对交易用户准入资格进行的智能化评价。使用者

包括交易平台、评价系统的运营者和开发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订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7922—2011 商品售后服务评价体系 

T/CGCC 63—2022 大宗商品电子交易 敏感信息脱敏和加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7922—2011、T/CGCC 63—2022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交易平台 trading platform 

为企业及个人提供交易、资金结算以及交收等相关服务的电子商务平台。 

注：在本文件中专指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来源: T/CGCC 63—2022,3.1] 

3.2  

交易用户 customer 

在交易平台（3.1）参与交易或其他相关业务，并接受相关服务的企业用户或个人用户。 

[来源: T/CGCC 63—2022,3.2] 

3.3  

评价 evaluation 

对事物在性质、数量、优劣、方向等方面做出的判断。 

[来源:GB/T 27922—2011,3.4] 

3.4  

评价指标 evaluation index 

具体的、可观察的、可测量的评价（3.3）内容。 

[来源:GB/T 27922—2011,3.6] 

3.5  

评价系统 evaluation system 

通过确立一系列评价指标（3.4）和评价（3.3）标准，采取适当的评价（3.3）方法，对交易用户

（3.2）准入资格进行评价（3.3）并给出评价（3.3）结果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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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指标 

4.1 评价指标的分类 

对评价指标进行分类，有助于使用者对评价指标的识别和应用，从而制定合理的评价标准和适用范

围。按照指标的作用，评价指标分为硬性指标和软性指标。 

a) 硬性指标：交易用户必须符合的某个指标或必须同时符合的一组指标，交易用户只要不符合其

中一个硬性指标，则不具备准入资格； 

b) 软性指标：只凭借对交易用户在这一指标的评价结果无法对交易用户的准入资格做出判断，需

结合交易用户在其他指标的评价结果才能得出结论。 

4.2 评价指标的确定 

4.2.1 评价指标应由各交易平台根据自身对交易用户准入资格的评价需求自行确定。 

4.2.2 评价系统应支持交易平台针对企业用户和个人用户分别设置评价指标。 

4.3 评价指标的构成 

4.3.1 硬性指标的构成 

硬性指标应由若干个一级硬性指标构成，不应包含二级指标。 

4.3.2 软性指标的构成 

4.3.2.1 软性指标应由若干个一级软性指标和各个一级软性指标所包含的二级软性指标构成。 

4.3.2.2 每个一级软性指标应至少包含一个二级软性指标。 

4.4 评价指标的调整 

4.4.1 当交易平台的交易用户准入资格要求发生变化时，交易平台应在新的要求生效前对评价指标进

行调整，并记录调整情况，形成评价指标调整记录。 

4.4.2 评价系统应记录保留调整前的评价指标信息，以供参考对照。 

5 评分标准 

5.1 硬性指标的评分标准 

对于每个一级硬性指标，应按照以下方法制定其评分标准： 

a) 确定指标的基准值或基准值范围，如果交易用户达到该指标基准值或基准值范围的要求，则视

为符合该指标，否则视为不符合该指标； 

b) 指标得分：指标得分只能为 1分或 0分，如果交易用户符合该指标则得分为 1分，不符合则得

分为 0分。 

5.2 软性指标的评分标准 

5.2.1 对于每个二级软性指标，应按照以下方法制定其评分标准： 

a) 交易平台在确定该指标的同时，应确定该指标分档和各分档对应分值（分值应大于 0），并确

定该指标的权值（权值应大于 0），指标分档应遵循可度量的原则； 

b) 指标得分：交易用户该指标达到的分档所对应的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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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指标加权得分：指标得分与该指标权值的乘积； 

d) 指标满分值：该指标各分档对应分值中的最高分值； 

e) 指标加权满分值：指标满分值乘以该指标的权值。 

5.2.2 对于每个一级软性指标，应按照以下方法制定其评分标准： 

a) 交易平台在确定该指标的同时，应确定该指标的权值； 

b) 指标得分：交易用户该指标包含的各个二级软性指标加权得分[见 5.2.1c)]之和除以该指标包

含的各个二级软性指标权值之和； 

c) 指标加权得分：指标得分与该指标权值的乘积； 

d) 指标满分值：该指标包含的各个二级软性指标的加权满分值[见 5.2.1e)]之和除以该指标包含

的各个二级软性指标权值之和； 

e) 指标加权满分值：指标满分值乘以该指标的权值。 

5.2.3 软性指标总体满分值：各个一级软性指标加权满分值[见 5.2.2e)]之和除以各个一级软性指标

权值之和。 

6 评价方式与方法 

6.1 评价方式 

6.1.1 评价系统应通过对接专业信息服务平台，结合交易平台内登记的交易用户信息，采取自动获取、

在线查验的方式得到交易用户各评价指标的实际情况信息。 

6.1.2 对交易用户准入资格的评价，应采取定量评分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由计算机评价系统自

动进行。 

6.1.3 交易平台宜根据评价系统的评价结果，结合自身准入规则和交易用户实际情况，综合判定交易

用户是否具备准入资格。 

6.1.4 交易平台应定期对交易用户准入资格进行重新评价，以应对交易用户信息发生变化、评价指标

或评价标准发生调整等因素对交易用户准入资格产生的影响。 

6.2 定量评分 

6.2.1 硬性指标的评分 

硬性指标综合得分用来反映交易用户最终在硬性指标上的总体得分。对交易用户的硬性指标应按照

以下方法和步骤进行评分： 

a) 按照 5.1规定的硬性指标评分标准对交易用户的各个一级硬性指标进行打分； 

b) 当交易用户某个一级硬性指标得分为 1 分时，该一级硬性指标符合度为 100%，当交易用户某

个一级硬性指标得分为 0分时，该一级硬性指标符合度为 0； 

c) 若交易用户有一个一级硬性指标得分为 0分时，其硬性指标综合得分为 0分，硬性指标总体符

合度为 0； 

d) 当交易用户所有一级硬性指标得分都为 1分时，其硬性指标综合得分为 1分，硬性指标总体符

合度为 100%。 

6.2.2 软性指标的评分 

软性指标综合得分用来反映交易用户最终在软性指标上的总体得分。对交易用户的软性指标应按照

以下方法和步骤进行评分： 

a) 按照 5.2规定的软性指标评分标准对交易用户的各个软性指标进行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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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各软性指标符合度：该指标得分[见 5.2.1b)、5.2.2b)]占该指标满分值[见 5.2.1d)、5.2.2d)]

的百分比； 

c) 软性指标综合得分：各个一级软性指标加权得分[见 5.2.2c)]之和除以各个一级软性指标权值

之和。 

d) 软性指标总体符合度：软性指标综合得分[见 6.2.2c)]占软性指标总体满分值（见 5.2.3）的

百分比。 

6.2.3 准入资格综合评分 

交易用户准入资格评价综合得分是评价系统对交易用户准入资格的最终评分。准入资格评价综合得

分应按照以下方法确定： 

a) 准入资格评价综合得分：等于软性指标综合得分[见 6.2.2c)]； 

b) 总体符合度：等于软性指标总体符合度[见 6.2.2d)]。 

6.3 定性评价 

6.3.1 指标的定性考核 

6.3.1.1 定性考核对象 

定性考核针对一级软性指标和综合评价进行。 

6.3.1.2 定性考核方法 

交易平台在按照第5章的规定确定评分标准时，应为每个一级软性指标以及综合评价设置一个达标

分值。评价系统应按照以下方法对一级软性指标和综合评价进行定性考核： 

a) 当交易用户某个一级软性指标得分[见 5.2.2b)]大于或等于该指标的达标分值时，交易用户该

一级软性指标的定性考核结果为“达标”，否则为“不达标”； 

b) 当交易用户准入资格评价综合得分[见 6.2.3a)]大于或等于综合评价的达标分值时，交易用户

综合评价的定性考核结果为“达标”，否则为“不达标”。 

6.3.2 定性评价结论 

6.3.2.1 评价系统应对软性指标综合评价给出定性评价结论。 

6.3.2.2 通过对软性指标综合得分[见 6.2.2c)]进行分档，宜将交易用户软性指标综合评价结论划分

为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个等级，每个等级对应软性指标综合得分的一个分档范围。 

——软性指标综合得分分档由交易平台在按照第 5章的规定确定评分标准时确定； 

——按照交易用户软性指标综合得分所对应的分档，相应给出“优秀”、“良好”、“合格”、“不

合格”的定性评价结论。 

7 评价结果 

7.1 评价报告 

7.1.1 评价系统应以评价报告的形式提供评价结果。评价报告应载明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 报告名称； 

b) 报告编号； 

c) 报告生成日期、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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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交易平台名称； 

e) 交易用户基本信息； 

f) 各评价指标名称、权值、满分值及交易用户该指标实际情况； 

g) 交易用户各指标得分、指标符合度； 

h) 各一级软性指标达标分值和定性考核结果[见 6.3.1.2a)]； 

i) 综合评价达标分值和定性考核结果[见 6.3.1.2b)]； 

j) 交易用户准入资格评价综合得分[见 6.2.3a)]、总体符合度[见 6.2.3b)]、软性指标综合评价

定性评价结论（见 6.3.2）； 

k) 准入建议。 

7.1.2 在评价报告中，评价系统应采取以下方式给出准入建议： 

a) 当交易用户硬性指标综合得分为 0分时：准入建议为“不准入”，并说明建议不准入的原因； 

b) 当交易用户硬性指标综合得分为 1分时：若交易用户综合评价的定性考核结果以及各个一级软

性指标的定性考核结果均为“达标”，则评价报告给出“准入”的建议；否则给出“不准入”

的建议，并说明建议不准入的原因。 

7.1.3 交易平台宜参考评价报告对交易用户准入资格进行最终判定，若最终判定结果与评价报告给出

的建议相矛盾，交易平台应在评价系统中说明判定理由。 

7.1.4 对企业交易用户进行准入资格评价时，应生成“企业交易用户准入资格评价报告”；对个人交

易用户进行准入资格评价时，应生成“个人交易用户准入资格评价报告”。 

7.2 评价结果的记录 

评价系统应详细记录每次评价活动，并在系统中保存评价报告。交易平台可随时查询已形成的评价

报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